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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响应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

议》，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公

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制定了“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简称“行

动方案”）。

一、 聚焦主责主业，经营稳健发展

（一）完善经营机制，夯实发展之源

未来公司将整合资源、利用自身品牌，充分发挥企业优势，主动适应

当前市场激烈竞争形势，坚持正确的经营导向，抢抓市场机遇，强化人、

财、物和信息等资源整合提升能力，主动出击，不断提高“高、大、难、

新”标志性建筑和重点工程承接力度。同时，以创新经营、合作拓展破解

瓶颈难题，立足企业实际，面向市场竞争，加强 EPC 项目建设能力，一体



推进优化经营体制，厚植企业经营竞争优势，实现经营工作新突破新成效，

从而推动公司经营创效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强化区域经营，拓展发展空间

坚定“走出去”发展战略，大力支持新设区域子公司扎根当地、做大

做强。进一步研究推进区域公司布点，有效利用国资背景和上市公司平台

优势加强同央企和地方企业的合作。积极通过投资新设、并购重组、合作

经营等模式壮大力量。强化“重点经营”的工作策略，聚焦重点区域、重

大项目，坚定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将区域经营做优、做大、做强，持续

提升业务开拓能力。

（三）加强投资带动，把握发展机遇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锁定优质项目，在投融

资项目市场上主动出击，以安置房土拍等新模式为突破口参与到片区开发

投资建设、城市更新建设领域，积极探索“投资+施工+运营”一体化发展

模式，打开市场新空间，促进企业未来长期稳定经营。

二、 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回报，始终履行为股东创造价值、与股东共享

发展成果的责任与义务，努力实现公司价值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严格执行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自上市以来连

续十四年每年均实施现金分红，目前已累计现金分红 10.54 亿元（含税），

为股东实现了良好的回报。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分红决策机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与股

东的合理投资回报，统筹好经营发展、业绩增长和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

继续坚持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给股东带来长期的投资回

报。



三、 注重股东沟通，有效传递价值

公司严格遵守监管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接待股东来访和咨询,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不断增强公司信息透明度

与沟通坦诚度。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多层次、多角度、全

方位地展示公司经营成果，并借助业绩说明会、上证路演、投资者专线、

信箱、上证 E 互动、投资者网上交流等多渠道、多种方式与投资者交流互

动，及时解答投资者疑问，认真接待投资者及调研机构的来访等方式加强

其对公司的了解，力求建立良好、稳定的投资者关系，充分有效地向资本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将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建立健全 ESG 工作机制，更积极主动、

多维度多层次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互动，及时、深入了解投资者诉求，加

强公司宣传，多途径向投资者展示公司资讯，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

认同感。

四、 完善公司治理，坚持规范运作

自上市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与风险防控能力；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形成科学、规范的

决策机制，董事会下设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和战略决策委员会在公司

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公司股东合法权益提供有力

保障。

公司将持续关注监管政策变化，完善公司治理能力建设和内部控制制

度，提高公司运营的规范性和决策的科学性。继续加强独立董事履职保障，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提高董事会决策水平。高效利用日

常审计、内控监督、纪检监督等各种监督方式，重点聚焦薄弱环节和风险



点，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牢筑企业治理体系防火墙。完善全领域、

全流程风险防控监督体系,切实提高各类风险的可控性。

五、 强化“关键少数”责任，提升履职能力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

“关键少数”的职责履行和风险防控。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

务、组织机构和经营业务相互独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规范

自己的行为，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积极组织“关键少数”相

关人员参加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举办的培训，

了解监管动态，提升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公司“关键少数”

通过监事会、董事会委员会、独立董事等有效履职，对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承诺履行等核心重点领域，实施多层级多维度监督。

公司将持续关注监管政策变化，及时向“关键少数”传达最新监管精

神、强化合规意识、推动公司董监高履职规范，持续提升“关键少数”履

职能力，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 风险提示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系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和外部环

境所作出，未来可能会受到宏观政策、行业竞争、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等

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构成对投资者业绩承诺，敬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2 日


